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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要闻 

国内方面 

1、7 月 27 日：1-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0.7%，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0.1 个百分点。

其中，6 月份当月利润总额同比略降 0.3%。6 月份工业利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明显，

单位成本有所上升；上年同期利润基数较高。 

2、7 月 29 日：国务院已批复同意《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同意设立张家口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提出在张家口建立国际领先的“低碳奥运专区”。规划期为 2015-2030 年，以张家口全境

为核心区域，辐射京津冀。 

 

海外方面： 

1、7 月 31 日：日本 6 月全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升幅与上月持平，家庭支出意外下降，凸

显日本央行重振经济、实现 2%通胀率的目标依然面临挑战 

 

 

 

 

 

二、 一周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经 营 财 富  永 不 止 步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

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

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2- 

 

（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三、金投资·鹰视点 

一周市场表现：上周（07 月 27 日-07 月 31 日）上证综指跌 10.00%，收盘 3663.73 点；深成指跌 8.46%，

收盘 12374.25 点。 

 

 

市场研判及点评： 

1、本周市场判断: （1）半年度经济数据，继续属于低迷区间。市场对三季度经济止跌回升的预期降低。

我们维持经济尚未形成反转，经济下滑程度甚至有可能阶段性超预期的预判。但是我们同时也认为经济中长

期属于可控范围内。（2）本次预期稳增长政策将大概率使用在新兴经济上，但整体上政策层稳增长政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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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缓慢。（3）上周末出台的第三方支付管理方法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金融板块有利空。（4）上周，新兴

产业的成长股、主题投资的反弹后下跌，下跌幅度大于蓝筹股，我们认为本周市场以震荡为主，建议主要关

注蓝筹股的超额收益的机会，同时对前期下跌充分的优质新兴产业成长股可以逢低吸纳。 

   2、仓位和结构：建议仓位维持在 85%（前值 85%），本周我们建议关注蓝筹股为主的机会，长期我

们建议关注前期下跌充分的优质新兴产业成长股。 

   3、行业配置：医药（估值较为合理，可攻可守），商贸零售（传统的防御品种），金融（银行估值

合理，券商受益成交量放大逻辑），电力设备（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机械（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

以及受益于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4、主题方面：（1）新兴产业中能承受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主题：新能源汽车、环保、特高压与能源互

联网、工业 4.0  （2）一路一带  （3）国企改革。 

 

 

四、 “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 

广东辖区证券期货诉求处理典型案例 

        案例 10：监管执法层层推进 上千股民终获赔偿 

2012 年,广东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辖区 A 上市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 Z 某通过精心编织利益网，隐瞒

A 公司与多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进行关联交易的事实，其中部分关联公司为其儿子所设立。A 公司 2009

年报、2010 年和 2011 年的中报及年报均未依法披露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达到临时公告标

准的关联交易也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违反了相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 

为及时遏止相关违法行为，防止给广大股民造成更大损失，2012 年 7 月，广东局向 A 公司及其原董事长

Z 某发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 A 公司予以警示，并责令公司及 Z 某进行公开说明。A 公司其后发布

公告，承认公司以往信息披露中遗漏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情况。 

由于 A 公司违法行为性质严重，采取相关行政监管措施不足以进行惩戒，须追究其法律责任。同年 10

月，广东局决定对该公司正式立案调查。面对涉案人员众多、违法时间跨度较长等因素，广东局组织精兵强

将，力克困难，加快节奏，历时 100 余天，完成了案件全部调查和审理工作。2013 年 3 月，该局正式向 A 公

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处以警告和 40 万元的罚款，对 Z 某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同时对其他主

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也分别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行政处罚不是上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终点。根据规定，上市公司因违法信息披露被处罚后，股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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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投资损失向上市公司提起赔偿诉讼。 

在对 A 公司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布之后，大量股民就开始联系广东局，咨询起诉维权事宜。为切实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广东局通过电话认真为上百名股民诉讼维权提供了专业指导，并通过辖区投资者保护手机

信息平台发送主题为“民事诉讼是投资者维权的重要途径”的公益提示信息，指引股民通过委托律师或者自

行向法院起诉的方式，向侵权人索赔。 

同时，广东局在第一时间将行政处罚决定通报相关受案法院，双方多次就投资者损失的计算、有关时点

的确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进行反复讨论；联系有关证券公司专业人员开发计算赔偿金额的软件程序，从而

减轻核算工作量，为法院顺利审结案件提供专业性支持；及时约谈 A 公司的现任高管，要求公司主动配合法

院工作，合法合理解决股民诉求，尽量降低股民维权成本。 

据 A 公司公告，从 2013 年 3 月到 2015 年 5 月，已经有 2700 余名股民向法院提起诉讼，累计索赔 3.84

亿元。截至 2015 年 6 月，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 950 余起案件中，判决 A 公司向股民赔偿 6000 余万元的损

失。 

点评： 

1.本案中，Z 某长期主导公司事务，后期逐渐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心存侥幸，对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

不予披露，不但损毁了 A 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声誉，导致公司、本人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公司被判决

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在证券市场上留下失信污点，教训深刻。希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和高管以此为鉴，做到知法、守法，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否则必将追悔莫及。 

2.设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制度的目的，就是促进公平交易，防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董事、监事和高管等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本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部分关联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公

司董事长儿子所设的公司之间，行为人通过隐瞒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进行暗箱操作，相关商业交易很难确

保公平公正。监管层发现问题后，及时制止了相关违法行为，并对责任者进行处罚，给予违法行为人当头棒

喝，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文章来源：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5 年 8 月 3 日 

 

 

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31 周（2015 年 07 月 27 日至 07 月 31 日）上证指数周跌幅：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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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六、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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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七、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等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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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

江同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

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中心、金鹰“e 路通”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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